附件1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补贴项目清单

	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服务内容
	服务参考时长（次）

	1
	评估服务
	失能等级评估
	按照《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标准为护理对象开展能力评估服务
	20-60
分钟

	2
	聘用服务
	聘用养老护理员
	全职或兼职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专业养老服务
	1个月或按天计算

	3
	个性化服务
	服务包
	根据护理对象需求情况提供包括“六助”、基础照护服务等在内的打包式服务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4
	生活照料服务
	助餐
	上门送餐、鼻饲服务等
	10-30分钟

	5
	
	助浴
	上门擦浴、洗浴，门店助浴等
	20-60分钟

	6
	
	助洁
	头面部、手足部、口腔等清洁护理，理发等
	20-40分钟

	7
	
	助行
	室内移位、室外助行等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8
	
	助急
	紧急呼叫、紧急转介等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9
	
	助医
	陪同就医、治疗陪伴等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10
	基础照护服务
	排泄护理
	二便护理、排气护理等
	10-30分钟

	11
	
	护理协助
	协助和指导翻身、拍背、褥疮预防等
	5-30分钟

	12
	
	康复护理
	康复评估、计划制定、康复指导、康复训练等
	5-30分钟

	13
	探访关爱服务
	上门探访
	了解掌握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精神状况、安全情况、卫生状况、居室环境、服务需求等基本情况
	5-30分钟

	14
	健康管理服务
	常规生理指数监测
	监测血压、血糖等
	5-10分钟


备注：细化清单另行发布。
















附件2

补贴标准

电子消费券可以对补贴项目范围内个人自付部分的养老服务消费金额予以抵扣。其中入住养老机构、日间托养抵扣比例暂定为40%，抵扣额度为每人每月最高800元。居家养老服务抵扣比例暂定为50%，抵扣额度为每人每月最高500元，抵扣比例及额度根据上级要求，适时调整。正在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老年人，扣除已享受的长期护理保险待遇后，个人自付部分可通过电子消费券按规定比例予以抵扣。












[bookmark: _GoBack]
附件3

养老服务机构诚信承诺书

我机构自愿参与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为提升养老服务体验，作出如下承诺：
1.活动期间所提供服务的价格不高于参与活动前实际价格，老年人能够同时享受本机构优惠活动和消费补贴。
2.服务前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服务标准、流程、价格、权利及义务、风险处置、责任划分等内容。
3.发现所服务老年人因身体状况变化等因素不再符合补贴条件的，及时告知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停发消费券。
4.严格遵守电子消费券发放规则，合法合规核销电子消费券，核销过程中保证所提供的全部信息、资料、票据的有效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每笔服务交易真实、合法、有效。
5.本机构在获得核销补贴资金后，自愿按要求接受、配合审计和相关部门检查。
6.本机构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养老（服务）机构不参与开展本项目实施中的老年人能力评估业务。
本机构若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自愿退出此次活动，由此引起的纠纷由本机构自行处理，由此产生的财政资金损失由本机构及本人全额承担，且本机构自愿根据有关规定承担相关责任。
特此承诺。

养老服务机构（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